
  
 

99000088 九九二二一一震震灾灾重重建建区区  

办办理理灾灾后后桥桥梁梁复复建建工工程程补补助助项项目目  

                                                          

 
90 年 8 月 31日核定 

90 年 11月 8日修订 

一、实施方式 

 

与中华民国嘉邑行善团1以合作认养方式，协助县（市）政府办理桥梁复建工程。 

 

二、补助款分配原则 

 

1.县（市）政府依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提供之工程评估统计表，自行评估受损桥

梁复建之可行性、优先级与经费需求，提报本会备查，并副知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

员会。 

2.嘉义县、云林县、台中市、苗栗县等四县（市）中列为第一优先级者，该复建工程经费全数由本

会补助。 

3.扣除嘉义县、云林县、台中市、苗栗县等四县（市）列为第一优先级之复建工程所需经费外，其

余经费及四县（市）预估工程经费结余款全数用于补助南投县之桥梁复建工程。若有不足，再由

本会评估后，送请董监事联席会同意追加。 

4.县（市）政府办理受损桥梁复建工程经费可采「代收代付」方式办理，请县（市）政府于提报工

程评估统计表时，明确指定补助经费收付方式。 

5.补助款配合工程进度拨付。 

6.复建工程必须明确标示「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捐赠」，以对所有捐款人负责。 

 

三、实施方式调整 

 

「九二一震灾重建区办理灾后桥梁复建工程补助项目」实施方式，于 90 年 11 月 8 日经第一届第十

一次董监事联席会同意调整，并作成「因本案事涉公共设施安全之法定责任，故将本会第一届第十次董

监事联席会决议之『与嘉邑行善团以合作认养方式，协助办理九二一重建区灾后桥梁复建工程』调整成

『本项目之复建工程采由本会补（捐）助经费，由县（市）政府参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89 年 3 月

24 日（八九）工程企字第八九○○七八三五号函办理相关之规划、设计与发包作业』」之决议。 

 

四、实施方式再确认 

 

90 年 9 月 7 日研商会议后，本会又陆续接获南投县政府等单位转来要求拨款给「嘉邑行善团」协助

 
1 本项目研议阶段与实施初期，以为「中华民国嘉邑行善团」与获得麦格塞塞奖之何明德先生「何明德

行善团」及嘉义市「嘉邑行善团」属同一性质之团体，后经与「何明德行善团」及嘉义市「嘉邑行善

团」联系，发现彼此并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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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桥梁复建之陈情函件。为厘清责任权属，本会再于 91 年 1 月 31 日下午 2 时召开「九二一震灾重建

区办理灾后桥梁复建工程补助项目后续工作之追踪与经费之拨付协调会议」。对于后续工程设计、发包

与补助款拨付等事项，达成下列共识，作为项目实施之依据： 

 

1.桥梁复建工程所需经费由本会补（捐）助，相关工程作业则由各县（市）政府参照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员会 89 年 3 月 24 日（八九）工程企字第八九○○七八三五号函办理。建请行政院九二一震

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或（及）县（市）政府能秉持此原则直接函覆民众有关本项目执行方式之

陈情，不宜再函转县（市）政府或本会。 

2.各县（市）政府应建立单一窗口，指定项目负责人，负责工程进度之回报与工程款之请领。 

3.有关工程进度之回报，请各县（市）政府依本会所订格式，于偶数月份最后一天，以电子邮件回

报本会。 

4.补助款项之拨付，由各县（市）政府采代收代付方式处理，并于请款时说明之。若基于效率考虑

须由本会直接拨款给执行单位（乡镇市公所）者，亦可于请款函中标示。 

5.个别工程发包金额在壹仟万元以下者，于开工前检附发包记录及领据，一次拨款。 

6.个别工程发包金额在壹仟万元以上者，于开工前检附发包记录及领据，先拨工程款之百分之三十

，其余尾款于工程进度达百分之五十时，检附工程进度报告及领据，一次拨款。 

7.工程施作期间各项单据采就地审核原则，俟结案后，将完工与决算报告报本会备查（相关照片请

加洗后贴付）。 

8.个别工程因实际需要致设计之工程经费超过原核定预算者，各县（市）政府得于核定给各该县（

市）政府总预算内调拨。惟嘉义县部分，应特别考虑阿里山乡之需要，若调拨结果导致阿里山乡

所需经费短缺时，嘉义县政府宜及早觅寻替代财源。 

9.嘉义县阿里山乡行天桥与姣龙桥因河川整治需要，必须先行施作过水路面部分，同意阿里山乡公

所可于该桥预算经费下，先行动支办理。 

10.个别工程于工程期间变更设计且无涉及经费增加者，由主办单位函请本会备查。若涉及经费增

加者，则须经本会核定。 

11.各县（市）政府应掌握时效，迅速办理发包与开工。若有因河川整治而必须展延工期者，亦请

告知当地居民，避免因误解而影响政府与本会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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